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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大新县硕龙镇隘江村基础设施改造项目（项目编号：CZZC2026-C2-240003-GXCS）成交结果公告

一、项目编号：CZZC2026-C2-240003-GXCS；
二、项目名称：大新县硕龙镇隘江村基础设施改造项目；
三、成交信息：
供应商名称：大新县城乡建设工程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514247086680143）
供应商地址：大新县桃城镇民生街37号3栋2-5号门面
成交金额：人民币捌拾伍万叁仟伍佰壹拾捌元壹角整（¥853518.10）。
四、主要标的信息：
	工程类

	项目名称：大新县硕龙镇隘江村基础设施改造项目。
施工范围：本工程为大新县硕龙镇隘江村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包含：（1）污水处理厂工程:格栅进水至处理达标排放前的构筑物及工艺设计,流程包含如下内容:格栅井→调节池→组合式固定床设备厌氧处理设备→出水排放井→尾水外引至周边灌溉水渠；（2）管网工程:将周边各污水口通过管网收集入化粪池,再由化粪池出口接至污水处理站,尾水外引至周边灌溉渠；以工程量清单和图纸包含的内容为准。
合同履行期限：90日历天。
项目经理：谢丹丹  执业证书信息：桂245131440311。
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：陆海毅（组长）、吴永红、李荣丹（采购人代表）。
六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采购代理服务费参照原发改办价格〔2003〕857号、原发改价格〔2011〕534号按照标准进行收取，金额：8535.00元。
七、公告期限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工作日。
八、其他补充事宜：1.成交供应商评审得分：85.85分。
2.本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上发布。
九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：
1.采购人信息
名   称：大新县硕龙镇人民政府
地   址：大新县硕龙镇硕龙街248号
联系人及电话：农晨颖   0771-3773236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名    称：广西崇善项目咨询有限公司
地    址：崇左市江州区城南区新城路西段南侧（阳光名邸）第C4栋103号房
联系人及电话：庞青青   0771-5945100 　
3.项目联系方式
项目联系人：庞青青   0771-5945100 　
[bookmark: _Toc17345]4.监督单位：大新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股  电话：0771-3626646
十、附件
1.采购文件
2.中小企业声明函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购单位：大新县硕龙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购代理机构：广西崇善项目咨询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6年1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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